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人须知
尊敬的纳税人：

    为有助于您做好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年度纳税申报工作，我们将您在汇算清缴过程中应了解的一些主要涉税事项告知如下：

一、企业年度纳税申报应注意的事项

企业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7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补充通知》（国税函[2008]1081号）和其他相关规定，结合主管税务机关对年度纳税申报所做的具体要求，正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所得税额，如实、正确填写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完整、及时报送相关资料，并对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法律责任，于2010年5月31日前完成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工作。
二、享受税收优惠企业应注意的事项
（一）对于列入审批或事先备案的税收优惠项目，企业应按照《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工作的通知》（京国税发[2009]47号）的规定在汇算清缴期内办理减免税手续。未按规定办理减免税手续的不得享受税收优惠。

（二）符合小型微利条件的企业、国债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其他免税收入等列入事后报送相关资料的税收优惠项目，企业应按照《北京市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的通知》（京国税函[2009]307号）的规定，在年度申报时附送相关资料，做到资料报送齐全。

（三）2009年度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企业，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03号）的规定附报有关资料。

（四）企业在享受下岗再就业减免税政策期间，应按照《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岗再就业减免税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国税函[2009]194号）的规定，在年度纳税申报时须附送《再就业优惠证》、《企业实体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认定证明》、《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本年度在企业预定（）实际（ ）工作时间表》和《再就业信息交换资料表》。

三、企业发生资产损失应注意的事项

（一）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分为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和须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的资产损失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88号,以下简称国税发[2009]88号)第五条的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资产损失按税务管理方式可分为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和须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的资产损失。

1、自行计算扣除资产损失包括的范围
下列资产损失，属于由企业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

（1） 企业在正常经营管理活动中因销售、转让、变卖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存货发生的资产损失；

　　（2）企业各项存货发生的正常损耗；

（3）企业固定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而正常报废清理的损失；

（4）企业生产性生物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而正常死亡发生的资产损失；

（5）企业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证券交易场所、银行间市场买卖债券、股票、基金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等发生的损失；

（6）其他经国家税务总局确认不需经税务机关审批的其他资产损失。

2、须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的资产损失

（1）除上述自行计算扣除资产损失以外的资产损失，属于需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的资产损失。

（2）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凡无法准确辨别是否属于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可向税务机关提出审批申请。

（二）企业自行计算扣除资产损失应注意的事项
1、企业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在申报表中的填报要求

按照《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填报要求，附表三《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第42行“财产损失”项对企业除长期股权投资损失之外的资产损失均进行了反映。因此，企业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除长期股权投资损失填报在《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失）明细表》（附表十一）外，其他损失均应填报在《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附表三）第42行“财产损失”项中。

2、企业应保存与损失相关的各类材料

    企业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应根据国税发[2009]88号第十条的规定，按照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要求，做好资产损失的确认工作，并保留好有关资产会计核算资料和原始凭证及内部审批证明等证据，以备税务机关日常检查和实地核查。

（三）需报批资产损失应注意的事项

1、了解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审批权限
按照国税发[2009]88号和《北京市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京国税发[2009]117号，以下简称京国税发[2009]117号）的规定，我市国税机关的审批权限如下：

（1）企业因国务院决定事项所形成的资产损失，由国家税务总局规定资产损失的具体审批事项后，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负责审批。

（2）除上述规定外的其他资产损失由各区、县（地区）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负责审批。对于单笔审批金额在5亿元以上的资产损失报市局备案。
（3）企业捆绑资产所发生的损失，由企业总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审批。
（4）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8]28号）的规定实行汇总纳税的分支机构，其发生的须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的资产损失应由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并出具证明后，再由总机构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扣除。

2、按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报送时限提出申请

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申请的截止日为本年度终了后第45日，企业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批的，经负责审批的税务机关同意后可适当延期申请。

3、按政策规定报送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材料

企业申请税前扣除资产损失应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57号）、国税发[2009]88号和京国税发[2009]117号的规定报送加盖本单位公章的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申请书、《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申请表》及相关证据材料。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申请应做到政策适用合规、证据要件齐全。

四、核定征收企业应注意的事项
（一）实行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方式（以下简称定率征收）的企业在进行年度纳税时应附报《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方式企业年度收入总额申报表》（表样可以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网站的“下载中心”中下载）。

（二）定率征收企业实际主营项目所属行业适用的应税所得率与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不同时，应按有关规定在汇算清缴申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调整申请，调整当年应税所得率后再进行年度申报。

（三）定率征收企业的利息收入应计入企业的收入总额，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77号）和其他相关规定计征企业所得税。

五、实行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应注意的事项

（一）实行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时，应如实填写和报送下列有关资料：
　　1、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

2、财务报表；

　3、备案事项相关资料；

4、总机构及分支机构基本情况、分支机构征税方式、分支机构的预缴税情况；

　　5、委托中介机构代理纳税申报的，应出具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并附送中介机构出具的包括纳税调整的项目、原因、依据、计算过程、调整金额等内容的报告；

　　6、涉及关联方业务往来的，同时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

　　7、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

（二）实行跨地区经营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由统一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所得税额的总机构，按照上述规定，在汇算清缴期内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进行汇算清缴。分支机构不进行汇算清缴，但应将分支机构的营业收支等情况在报总机构统一汇算清缴前报送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总机构应将分支机构及其所属机构的营业收支纳入总机构汇算清缴等情况报送各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2010/01/20

